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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4               证券简称：津膜科技               公告编码：2019-002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2,559,145股，占总股本的 4.13%，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2,559,145 股，占总股本的 4.1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1月 30日。 

一、本次限售股取得的基本情况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膜科技”、“公司”）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刚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61】号）核准，向

王刚等 24 名自然人及甘肃海德兄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 5 家机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水科”）100%股权，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3,275,044 股，发行价格为 15.41 元/股，已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向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4,609,435 股，发行价格为 12.93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

59,599,994.55 元，已于 2018 年 3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76,037,707 股增至 303,922,186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303,922,186 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

29,077,396 股，占总股本的 9.57%。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2,559,145 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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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股本的 4.13%；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12,559,145 股，占总股本

的 4.1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1）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王刚、叶泉、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矿业”）、甘肃浩江

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江咨询”）、甘肃聚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聚丰投资”）、甘肃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甘肃战略产业基金”）、康党辉、唐燕、阎淑梅、张添盛、杜安莉、信

建伟、靳新平、阎兆龙、阎增玮、张雪文、韩国锋、秦臻、张锐娟、蔡科、李

朝、王海英、聂金雄承诺： ①本人/本企业保证本次交易所提供和出具的全部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文件

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所有文件上的印章与签名都是真实

的。②本人/本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③本人/本企业将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

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④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本人/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潘力成、吴芳、甘肃海德兄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兄

弟”）、何雨浓、付连艳承诺：①本人保证本次交易所提供和出具的全部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文件的副本

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所有文件上的印章与签名都是真实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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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无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③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

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

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④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

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人/本企业将

不分配、转移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处分本人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现金对价，本

人/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关于所持股份权属完整性的承诺 

王刚、叶泉、潘力成、吴芳、海德兄弟、盛达矿业、何雨浓、浩江咨询、

聚丰投资、甘肃战略产业基金、康党辉、唐燕、阎淑梅、张添盛、杜安莉、付

连艳、信建伟、靳新平、阎兆龙、阎增玮、张雪文、韩国锋、秦臻、张锐娟、

蔡科、李朝、王海英、聂金雄承诺：①本人/本企业对所持有的金桥水科股份具

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转让该等标的股份及与其相关的任何权利和利

益，不存在司法冻结或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抵押或其他承诺致使本人

无法将标的股份转让给津膜科技的限制情形；津膜科技于标的股份交割日将享

有作为标的股份的所有者依法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标的股份并不会因中国法律或第三人的权利主张而被

没收或扣押，或被施加以质押、抵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负担。②本人/本企业所

持金桥水科的股份的出资已全部足额、及时缴纳，并且用于向金桥水科出资的

资金系本人自有资金，来源合法。③本人/本企业对标的股份行使权力没有侵犯

任何第三人的在先权利，并无任何第三人提出关于该等权利受到侵犯的任何相

关权利要求；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津膜科技对标的股份合法行使权力不会侵

犯任何第三人的在先权利。④本人/本企业没有获悉任何第三人就标的股份或其

任何部分行使或声称将行使任何对标的股份有不利影响的权利；亦不存在任何

直接或间接与标的股份有关的争议、行政处罚、诉讼或仲裁，不存在任何与标

的股份有关的现实或潜在的纠纷。⑤本人/本企业目前所持金桥水科的股份不存

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任何其他间接持股的情形，本人将来亦不进行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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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或任何类似安排。⑥本人/本企业在本承诺函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⑦本人/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津膜科技造成的一

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3）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王刚承诺：①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取得的对价股份中的 10% 的对价股份

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10%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为 24 个月，80%的对价股份的

锁定期为 36 个月。②自对价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届满之日

起，本人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津膜科技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转让本人持有的对价股份。③由于津膜科技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变

动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要求。④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

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将不转让其

在津膜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叶泉承诺：①如本人截至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用于认购津膜科技对价股

份的标的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起算）不足 12 个

月，则本人持有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如本人截 至本次发行股份结

束之日用于认购津膜科技对价股份的标的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起算）满 12 个月，则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取得的对价股份中

的 10%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10%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为 24 个月， 

80%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②自对价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36）个月届满之日起，本人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津膜科技公司章

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转让本人持有的对价股份。③由于津膜科技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要求。④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以前，本人将不转让其在津膜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潘力成、吴芳、海德兄弟、盛达矿业、何雨浓、浩江咨询、聚丰投资、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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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战略产业基金 、康党辉、唐燕、阎淑梅、张添盛、杜安莉、付连艳、信建

伟、靳新平、阎兆龙、阎增玮、张雪文、韩国锋、秦臻、 张锐娟、蔡科、李 

朝、王海英、聂金雄承诺：①如本人/本企业截至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持有金

桥水科股份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人/本企业持有的津膜科技股份的锁定期

为 36 个月；如本人/ 本企业截至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持有金桥水科股份的

时间满 12 个月，则本人/本企业持有的津膜科技股份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②

由于津膜科技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股份，本人/本企业亦

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要求。③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本企业将不转让其在津膜科技拥有

权益的股份。 

（4）关于涉及诉讼、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事项的声明 

王刚、叶泉、潘力成、吴芳、何雨浓、康党辉、唐燕、阎淑梅、张添盛、

杜安莉、付连艳、信建伟、靳新平、阎兆龙、阎增玮、张雪文、韩国锋、秦

臻、张锐娟、蔡科、李朝、王海英、聂金雄承诺：①截止目前，本人不存在尚

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②本人在最近五年内未

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③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

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情况。④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遗漏。 

    海德兄弟、盛达矿业、浩江咨询、聚丰投资、甘肃战略产业基金承诺：①

截止目前，本企业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②本企业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③本企

业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均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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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情况。④本企业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 

（5）关于改制的承诺 

王刚、叶泉、潘力成、吴芳、海德兄弟、盛达矿业、何雨浓、浩江咨询、

聚丰投资、甘肃战略产业基金、康党辉、唐燕、阎淑梅、张添盛、杜安莉、付

连艳、信建伟、靳新平、阎兆龙、阎增玮、张雪文、韩国锋、秦臻、张锐娟、

蔡科、李朝、王海英、聂金雄承诺：①本人/本企业同意金桥水科在《天津膜天

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现有股东和甘

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生效后立即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提出终止挂牌申请，并于 45 日内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

于同意金桥水科股票终止挂牌的函（简称“终止挂牌函”）。②本人/本企业同意

金桥水科取得终止挂牌函后，由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向改制后

主管工商局申请并在取得终止挂牌函后 30 日内完成金桥水科公司类型变更的

登记备案。 

（6）关于合法合规经营及出资来源的承诺 

海德兄弟、盛达矿业、浩江咨询、聚丰投资、甘肃战略产业基金承诺：①

本企业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②本企业就从事的经营业务

已取得必要的业务许可，自成立以来，守法经营，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受到处罚的记录；③本企业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案件；④本企业对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金均

系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代持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委

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方式）；⑤本企业向上各层股东对本企业的直接或间接出资

均系其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代持安排（包括但不限

于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方式）。本企业保证上述承诺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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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王刚、叶泉承诺：①除金桥水科或其下属企业外，本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地

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己经营、为他人经营、协助他人经营等）从事与

金桥水科或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亦未投资于任何与金桥水科或其下

属企业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营实体，与金桥水科不存

在同业竞争。②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及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方不得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金桥水科或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亦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金桥水科及

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从事与金桥水科及其下属企业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及以其他方式介入（不论直

接或间接）任何与金桥水科或其下属企业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③本人承诺，若本人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及

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会与金桥水科或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人会将

该等商业机会让予金桥水科。④本人确认，本承诺函乃是旨在保障津膜科技全

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且本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

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本人在本承

诺函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王刚、叶泉承诺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甘肃金桥水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所产生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承诺数”）

分别为不低于 25,000,000 元、32,500,000 元和 42,250,000 元。前述净利润

承诺数以及协议所述净利润实现数均为目标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方承诺，如经专项审核，截至业绩补偿期期

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的，业绩承诺

方应进行补偿。业绩承诺补偿的方式为股份补偿。补偿义务发生时，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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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其通过在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方式

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具体承诺内容详见 2016 

年 9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刚、

叶泉之间关于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二）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9年 1月 30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2,559,145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

为 4.13%；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2,559,145 股，占限售总股本的比例为

43.19%，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 4.1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总计 28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1 王刚 8,298,507 829,850 829,850 
6,630,100股

份质押 

2 叶泉 3,608,046 360,804 360,804 公司董事 

3 信建伟 112,751 112,751 112,751  

4 吴芳 1,024,459 1,024,459 1,024,459  

5 韩国锋 45,100 45,100 45,100  

6 李朝 22,550 22,550 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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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党辉 451,005 451,005 451,005  

8 阎兆龙 90,201 90,201 90,201  

9 张锐娟 36,982 36,982 36,982  

10 阎增玮 90,201 90,201 90,201  

11 蔡科 31,119 31,119 31,119  

12 唐燕 451,005 451,005 451,005  

13 阎淑梅 451,005 451,005 451,005  

14 聂金雄 1,353 1,353 1,353  

15 潘力成 1,071,815 1,071,815 1,071,815  

16 何雨浓 676,508 676,508 676,508  

17 王海英 22,550 22,550 22,550  

18 秦臻 45,100 45,100 45,100  

19 靳新平 112,751 112,751 112,751  

20 张添盛 451,005 451,005 451,005  

21 杜安莉 451,005 451,005 451,005  

22 付连艳 169,127 169,127 169,127  

23 张雪文 45,100 45,100 45,100  

24 

甘肃海德

兄弟投资

咨询有限

公司 

902,011 902,011 902,011  

25 

甘肃战略

新兴产业

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622,388 622,388 622,388  

26 

甘肃浩江

工程技术

咨询有限

公司 

1,353,017 1,353,017 1,35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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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刚共持有公司 8,298,507 股，其中 6,630,100 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为 829,850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829,850 股。 

注 2：叶泉担任公司的董事，在其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本次解除限售比例尚未超过该可转让比例。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 

一、

限售

条件

流通

股 

29,077,396 9.57  12,559,145 16,518,251 5.44 

1、高

管锁

定股 

1,192,917 0.39   1,192,917 0.39 

2、首

发后

限售

股 

27,884,479 9.17  12,559,145 15,325,334 5.04 

二、

无限

售条

件流

通股 

274,844,790 90.43 12,559,145  287,403,935 94.56 

三、

总股

本 

303,922,186 100   303,922,186 100 

27 

甘肃聚丰

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902,011 902,011 902,011  

28 

盛达矿业

股份有限

公司 
  

1,736,372 1,736,372 1,736,372  

合计 23,275,044 12,559,145 12,55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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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该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

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天津膜

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

务顾问对津膜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形成的部分限

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的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津膜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5 日 




